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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有關收購MINERA EXAR的股權之須予披露交易

茲提述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
七日有關收購MINERA EXAR的股權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本公告內另有
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完成收購事項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交易協議所載之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及完成已於二
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作實。

承董事會命
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李良彬

中國 •江西
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、王
曉申先生、鄧招男女士及戈志敏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于建國先生及
楊娟娟女士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駿先生、黃斯穎女士、徐一
新女士及徐光華先生。


